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2011年度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点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适应我国专业学位快速发展的需要，促进我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现启动我院2011年度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点增列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增列工程硕士培养点的范围和原则 
　　1．根据我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两级管理模式，各培养单位在研究生院已有工程领域（附件1）范围内可以申请增列新的工程硕士培养点，以此作为该单位在该工程领域招生和培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依据。 
　　各培养单位已具有的工程硕士培养点情况，可从研究生院主页（www.gucas.ac.cn）的教学培养/学位管理/学科建设/学科专业培养点的《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一览表》查找。 
　　2．本次增列工程硕士培养点工作，只面向不具有相应学术性学位支撑学科的培养单位开展。 
　　3．申请增列工程硕士培养点，应结合本单位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特色，突出重点，严格把关，整体优化，按需增列。 
　　4．在职工程硕士培养点的申请工作不在本次增列工作之内。 
　　二、增列工程硕士培养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有一定数量的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生产背景的科研项目; 
　　2．有一定数量的既有工程实际经验，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指导教师; 
　　3．与工矿企业、工程建设部门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较稳定的合作关系。 
　　申请单位在院地合作方面有相关人才培养协议的，可优先考虑。 
　　三、增列工程硕士培养点的申请程序与评审办法 
　　1．申请单位提交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申请报告，及申请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申请报告重点就申请增列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质量保证举措进行阐述。 
　　2、申请单位填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申请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简况表》（附件2），及申请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成果清单(附件3)； 
　　3．上述材料经申请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加盖公章，一式1份，于2011年5月25日前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同时报送电子版材料。 
　　4．申请单位所申请工程领域学术带头人，须在相应学科群学位分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答辩，经学科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相关表格和材料的撰写要求及格式可在“http://www.gucas.ac.cn/教学培养/学位管理/专业学位/近期通知”下载。　 
　　联 系 人：刘 玲 
　　联系电话：010-88256187 
　　传　　真：010-88256111 
　　E—mail : liuling@gucas.ac.cn 
　　联系地址：北京玉泉路（甲）19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 
　　邮政编码：100049 
　　 
　　附件： 
　　　　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已获授权的工程领域名称一览表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申请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简况表 
　　　　3．申请增列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点成果清单格式及说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 
　　　　2011年4月26日 


